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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函
地址：972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六二號
承辦人：陳佑霖
電話：03-8612116 分機507
電子信箱：xiulin8740@nt.shli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28日
發文字號：秀鄉行字第1110030762C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公告、04112年振興消費禮金自治條例 (376556100A_1110030762C_ATTACH1.

pdf、376556100A_1110030762C_ATTACH2.odt)

主旨：檢附本所訂定「花蓮縣秀林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

情影響發放振興消費禮金自治條例」乙份，如說明並廣為

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所訂定「花蓮縣秀林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

情影響發放振興消費禮金自治條例」辦理。

二、檢附旨揭本自治條例及公告各乙份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、法務部行政
執行署花蓮分署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花蓮縣秀林鄉戶政事務所、花蓮縣警察局
花蓮分局、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、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、花蓮縣秀林鄉民代
表會、秀林鄉公所各村辦公處

副本：秀林鄉公所各課室

鄉長 王 玫 瑰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320632

■■■■■■02民政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11/2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區里行政科


